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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里程也就从此开始。
株洲凭借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在国内的地位
日益凸显。

1951 年 7 月 1 日，经政务院批准株洲撤镇
建市，老市长吴占魁说，从一开始他与市委书
记马壮昆等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就充分意识到，
如果没有工业，就没有城市，有了工业，就能形
成城市，就会使城市拥有一定的规模。他们认
识到，办工业，也和办其他事情一样，不能迟
疑，必须果断；不能甘于被动，必须争取主动。
那些日子，吴占魁等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都在全力以赴地勘察地形。当年，株洲没有公
路，也没有汽车，他们只能早出晚归，凭借双腿
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真可谓是“翻山越岭
寻常事，好汉不识艰难’字”。即使当时尚属长
沙县管辖的云田、马鞍山、黄陂等地，也曾留下
他们的足迹。哪些地方地势平坦，哪些地方地
形险峻，哪些地方常年没有洪涝灾害，哪些地

方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袭击，他们心里都有一

本账。

通过勘察，他们对株洲市的管辖范围、与

邻县交界的山岭河段、各地的地形地貌、山脉

走向、常住人口河流水文、历年洪水淹没程度

等等情况，无不了然在心。这为后来有意前来

株洲选址建厂的单位获得各种信息，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与此同时，市政府还特地将城市建

设局副局长唐耀星派往北京作常驻代表，以便

与国家有关部门随时取得联系，掌握信息，争

取国家将新上项目尽可能投放株洲。

（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 年，国家开始了第

一个五年计划，将株洲确定为全国八个新建重

点工业城市之一。“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

图画”，株洲人民为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无比

欣喜和自豪，建设民族工业的激情终于再次燃

烧起来。这一次，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

其奋力前行的铿锵脚步了。

彼时，国家计委和有关部委决定将苏联、
东欧援建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国营三
三一厂、六〇一厂、株洲电厂、株洲洗煤厂等 4
个骨干企业，694 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中的冶
炼厂、株洲车辆厂、化工厂、玻璃厂、钢筋混凝
土轨枕工厂（桥梁厂）、苎麻纺织厂、机车修理
工厂以及株洲铁路编组站等 9 个大型项目安
排在株洲。这些企业的提前顺利建成投产，挺
起了株洲工业的脊梁，为株洲工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为株洲重点建设大工业城市
谱写了新的一页。

株洲市委、市政府以此为契机，作出了关
于城市建设与支援工业建设的决议，明确了以
工业建设为全市一切工作中心的方针，提出了
围绕大工业大办地方工业的战略思想，号召全
市人民“把株洲建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三）
大厂带小厂，全市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型

企业的群体，成为了拥有机械、冶金、化工、建
材、轻纺、电子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
城市，地方工业企业中具备一定规模的有焊接
器材厂（株洲电焊条厂和电焊机厂前身）、株洲
轮胎厂、株洲钢厂、起重机厂、锻压机床厂、柴
油机厂、水泥厂、塑料厂、农药厂、化肥厂等。

经过“一五”“二五”计划，株洲这座工业新
城初具规模，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基本
形成，成为江南的工业重镇和国家重要工业城
市。

回眸“一五”“二五”时期株洲火热的建设
高潮，株洲工业的缔造者和亲历者们，为我们
描绘了一个个激荡飞扬的场景，展现了一幅幅
动人的画卷。

（本文原载《史志株洲》）

（前言）
几十年来，非凡的工业成就了株洲抹不去的荣光，株洲工业先后创造了工业体系建设的

“株洲速度”、国企三项制度改革的“株洲经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株洲模式”和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的“株洲气魄”……

株洲的工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株洲工业蝶变纪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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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记忆

【古代婚姻形式】
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

足三项实质要件：“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
前提。

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去繁衍后代、承
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是两个家族的
事情，两个人的婚姻青年男女个人是无法决定
的，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
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承认。这也就是古代“无媒
苟合”的原因，没有媒人的撮合是不合法的。

【古代婚姻程序】
1.纳采
想要把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娶回家，一

定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男方一般是经媒人的手
将礼物送向女方家进行求婚。

2.问名
女方家长经媒人介绍过男方基本条件之后，

觉得还比较满意的，就可以将女方的生辰、名字、
身份提供给媒人，由媒人到宗庙去卜算双方是否
适合婚配。

3.纳吉
如果卜算结果是双方适合的话，媒人就回去

通知男方准备礼物，然后到女方家告知可以准备
结婚啦！

4.纳征
“征”往往和钱有关，纳征就是要纳钱财，纳

聘礼的意思，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若这个
时候女方接受了的话，此时的婚姻就已经开始受
到礼法的保护。

5.请期
双方约定一个合适的结婚时间。
6.亲迎
男方到女方家迎娶，就像电视剧里经常演的

那样，八抬大轿、奏乐吹喇叭的一路喜庆到新娘
家，把新娘娶回来举行婚礼仪式。

到这个时候，婚姻名分落实，最终成立。

【古代婚姻陋习】
1.买卖婚姻

但是，古人也时常会有我们现代单身狗的烦
恼，单身是一种痛，痛到极致就变态。

“娶妇必于昏时”，源自氏族社会后期的遗
俗，因当时的社会既无法律又无制度，人们为获
得自己所需只有依靠强力掠夺；一般都是在日落
黄昏、光线不足时劫掠妇女回家。大约到了奴隶
制社会初期的夏朝，随着婚姻制度的发展，才开
始有了有偿婚姻。

男子以金钱或实物换取女子为妻的婚姻。
古代男子的妻子是“受聘财”才使得婚姻成立
的，但是妾可以直接用金钱买卖，无需经过任何
礼仪程序。《礼记·屡言》记载“买妾不知其姓则
卜之”。

买卖婚姻在我国历史悠久，就连现在，在一
些偏远的贫困地区，也时不时会爆出一条新闻，
揭示婚姻买卖这种该犯罪行为的丑陋。

2.童养媳婚姻
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女子从小买来养在家

中，直到长大，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时候，就可以
与男子结婚了。周朝实行的滕嫁制度，即贵族娶
妻，在娶其姐时捎带其妹，因妹年龄尚小，所以养
在家中，待长大后嫁给姐夫—其实就是后来童养
媳的雏形。

在古代民间，童养媳大多出身于贫困家庭，
女家可以免除抚养负担，男方相应的也可以相对
减少聘礼，如果撇除女生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
对双方家庭双赢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
行为已经绝迹。

事实上，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
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
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
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同时娶几个女人都不受
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然而一个女人的一生只能跟
随一个男人，否则就是不贞。“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表明了男女的婚姻父母具有很大的主动权，
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在古代，往往带给新婚
夫妻的不是幸福，而是捆绑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
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在古代婚姻关系中，婚姻接触主要是男方
单方面的，即为“出妻”。我们在影视剧作品中一
直可以看到男方总是会用“休妻”来威胁女方，
男子要求离婚可以以妻子犯“七出”为由。“七
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
父母，执行“七出”并不需要经过官府的监管与
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
利。在古代婚姻制度中，女方处于绝对弱势，妇
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
的权利，她们只是被婚姻制度操纵着。“七出”的
条件门槛很低的，在男方想要抛弃女方时，很容
易就可以做到。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不但没有
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
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
在清末五四运动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
体制的倒塌，很多青年男女都从中解脱出来，特
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下，终于
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本文选自“博物馆丨看展览”公众号）

古人的婚姻嫁娶
朱队友

史话


